大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大）食药监食罚〔2018〕50号
当 事 人：杨星宇（大英县隆盛镇快乐宝贝孕婴用品专卖二店 ） 
违法事实：
2018年5月4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大英县隆盛镇快乐宝贝孕婴用品专卖二店负责人杨星宇的全程陪同下对该店进行检查查见：该店现场不能提供《食品经营许可证》，2名从业人员不能提供《健康证》；在该店电脑“思迅专卖店管理系统”中流水查询栏查见2018年4月29日至2018年5月1日销售记录19次，其中4月30日销售“冰糖炖梨”2瓶，8元/瓶；在销售货架上查见“营养玉米粉”5袋，400克/袋，“冰糖炖梨”12瓶，100克/瓶。
经审查，当事人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符合立案条件，于2018年5月8日经请示局领导同意，予以立案调查；2018年6月19日调查终结，当日通过县局案审合议，拟对当事人以下处罚意见：1、没收“冰糖炖梨”12瓶、“营养玉米粉”5袋；2、没收违法所得6元；3、处罚款15000元。合计罚没款15006元。
2018年6月21日我局发出《事先告知书》（大食药监食罚告〔2018〕50号）、《听证告知书》（大食药监食听告〔2018〕50号），当事人现场拒绝签收。
2018年6月26日当事人向大英县信访局提出罚款不合理，申请取消罚款的要求。我局视当事人向信访局提出取消罚款要求的行为，为当事人在已知情的情况下提出的正当陈述申辩请求。
2018年7月17日，县局召开案审会，对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请求进行合议。当事人提出的理由1：经营场所不足100平方米（当事人后期提供的《房屋出租协议》以及出租方《房权证》大英房权证隆盛字第201403434号上的面积实为73.44平方米）、理由2：销售的均为普通食品，未销售其它食品。    
根据遂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7年6月1日发布的《遂宁市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认定标准》的通知第二条第一款第（二）项：“食品小经营店（食品销售）的认定标准：食品小经营店（食品销售）是指有固定经营门店，从事食品销售，包括兼营食品，从业人员少，条件简单的个体食品经营者。具体认定条件如下：（二）食品经营场所面积（含办公、仓库面积）不超过100平方米”的规定,参照此规定可办理《四川省食品小经营店（食品销售）备案证》。我局合议人员认为理由属实，可办理《四川省食品小经营店（食品销售）备案证》。
当事人未办理《四川省食品小经营店（食品销售）备案证》从事食品经营的行为违反了《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第十一条：“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生产经营实行备案管理。”的规定，依据《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违反本条例规定，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食品监督行政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一）未按照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备案”的规定，综合本案事实，给予当事人以下行政处罚：
[bookmark: _GoBack]“警告”。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遂宁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或者大英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大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逾期既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局将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三项和《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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